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060078174號
訴願人:劉００      址: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００路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9月26日仁鄉

土管字第1050015395號函、106年3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60022124號函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105年9月26日仁鄉土管字第1050015395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106年3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22124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坐落於南投縣仁愛鄉松岡段501地號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訴願人經本府76年4月11日核准租用原松岡段501地號土地，承租面積為21,8

50平方公尺內之8,600平方公尺。訴外人曹賴月香於91年10月28日取得該地號部分土地之所有權（權利範圍4,450平方公尺），嗣於98年12月23日辦理土地分割為松岡段501、501-1、501-2、501-3地號，曹賴月香取得501地號全部所有權（面積4,450平方公尺）；另501-1地號土地由訴願人承租（承租面積為5,686平方公尺）；501-2地號土地由李明國承租（承租面積為7,610平方公尺，於101年3月21日合併至同段495地號）。訴願人於99年3月2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辦續租松岡段501-1地號土地面積已變更為5,686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以99年3月30日仁鄉土管字第0990004974號函核准續租面積為5,686平方公尺在案（合約期間95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嗣後經原處分機關以101年6月22日仁鄉土管字第1010011405號函核准續約（期間101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松岡段501-3地號土地經曹賴月香於99年2月12日申請耕作權設定（面積4,104平方公尺），經原處分機關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並於99年9月13日完成耕作權登記，其於104年9月12日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因該土地現況涉及部分供公共通行之農路非自行使用，經原處分機關呈報原民住民族委員會於105年4月14日同意辦理土地專案分割，已於105年11月8日分割為501-3、501-4、501-5地號。訴願人於105年8月1日申請承租松岡段501-3地號土地內面積2,914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以該土地業於99年9月13日由曹賴月香申請耕作權設定完竣（權利範圍為全部），無法辦理承租而以105年9月26日仁鄉土管字第10500
15395號函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以106年3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22124號函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本案訴願標的原為105年9月26日仁鄉土管字第1050015395號函，訴願人另於106年3月24日就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22124號函向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提起訴願
，經查訴願內容同為申請承租松岡段501-3地號原住民保留地之爭議，兩案合併審議，先予敘明。
2、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不得超過0.03公頃。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得超過 0.03 公頃。」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8點規定：「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租用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核定；第28條第3項規定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之申請案件，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其作業程序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標示位置圖，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後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3、 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本人自76年4月11日即承租松岡段501地號土地內之8,600平方公尺土地，曹君於91年10月28日取得4,450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其餘皆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有，本人98年5月25日測量時並未簽寫拋棄書，僅同意土地分割，但卻因此少了2,914平方公尺之承租耕地，公所逕將耕作權予以曹君設定，程序不符，本人權益受損，分割後之501-3地號土地部分為本人實際耕作之茶園面積，因土地分割未依照實際耕作面積分割，致使後續紛爭，應准予本人繼續承租松岡段501-3地號內原先承租面積以符法制云云。
4、 查訴願人自76年間所承租分割前松岡段501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承租面積21,850平方公尺內之8,600平方公尺），因該土地分別為所有權人賴月香、承租人訴願人、李明國所使用，原處分機關98年5月25日仁鄉土管字第0980009430號函核准曹君申辦共有物分割，經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完竣後分割為松岡段501、501-1、501-2、501-3地號4筆土地，並於98年12月23日完成分割登記。查訴願人於分割後所繼續承租之土地為松岡段501-1地號（面積為5,686平方公尺），訴願人嗣後認其承租面積減少權益受損，復於105年8月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承租501-3地號土地之2,914平方公尺土地，經查該松岡段501地號土地申請辦理分割前所檢具之切結書、分割協議書內容，即載明「因土地所有權人與承租人土地使用面積不符合實際耕作面積，3人同意由地政事務所實際分割測量後面積，辦理承租，權利設定」、「土地承租人劉正雄同意該地上權轉載於分割後松岡段501-1地號」此有原處分機關、曹賴月香、訴願人、李明國97年3月14日簽章之切結書、土地權利分割協議書影本附卷可稽。足見訴願人當時依據土地利用現況所為之分割及重新更正面積後之續租並無異議，此就原處分機關99年3月30日仁鄉土管字第0990004974號函主旨已說明核准續租面積變更為5,686平方公尺，均為訴願人所同意並簽立租約，況續租迄今繳納之租金亦以更正後之面積核算，亦為訴願人所不爭執。按訴願人為非原住民，依管理辦法第28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可知非原住民承租耕作除了須辦法施行前已承租，亦須繼續自耕自用為要件，訴願人自民國76年間承租松岡段501地號土地，其實際耕作利用之面積位置，業於98年間經協議分割而確定為501-1地號土地，實際利用面積為5,686平方公尺；訴願人於105年8月1日申請承租松岡段501-3地號土地，惟查該土地自98年間分割後已由曹賴月香於99年9月13日設定耕作權登記，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就松岡段501-3地號土地並無承租利用之關係，故本案屬新租申請案件，不符合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續租要件，亦非屬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建築而承租案及第24條因興辦、開發之申請案，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於法有據，尚無違誤。
5、 另訴願人不服106年3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22124號函，惟查該函內容係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土地之訴願案，檢送相關卷證並就訴願事項所為之答辯說明，非屬行政處分，對訴願人並無發生公法上具體法律效果，按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於法不合，應不予受理。
6、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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